
在役高速公路安全与应急数字化应用机电设施提质改造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在役高速公路安全与应急数字化应用机电设施提质改造工程已由越秀（中

国）交通基建投资有限公司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湖北阿深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湖

北越秀汉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湖北省汉蔡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企业自筹，

项目出资比例为100%，招标人为越秀（湖北）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现对该项目的施工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依托越秀（湖北）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所管辖的大庆至广州高速公路湖北省黄石至通山

段（以下简称“大广南高速”）、武汉左岭至鄂州花湖公路（以下简称“汉鄂高速”）、

汉阳至蔡甸高速公路（以下简称“汉蔡高速”）开展安全与应急数字化试点应用，涵盖“事

前-事发-事中-事后”全流程，响应《关于开展在役干线公路基础设施与安全应急数字化试

点工作的函》（交公便字〔2022〕174 号）主题三“安全与应急”。

招标范围：“大广南高速”、“汉鄂高速”及“汉蔡高速”安全与应急数字化应用机

电设施提质改造。包括但不限于“监测预警体系完善”、“应急指挥调度体系建设”和“应

急处置数字化应用”，共设置天空地一体化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构建、超前预警快速救援

AI 平台研发与应用、应急处置全流程数字化和标准化建设，以及监控设施新增、情报板

升级改造等内容。

2.2 计划工期：120日历天

2.3 标段划分：本次招标只设1个标段，3个合同段。

2.4 合同估算价：635万元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具有合法

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具有国家住建部核发的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公路

机电工程分项），并在人员、信誉、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具体资格审查条件

详见附录 1-附录 5。
投标人应进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http s:/ /

glxy.mot.gov. cn)中的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 且投标人名称和资质与该名录中的相

应企业名称和资质完全一致。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不得参加投标；若单位负责

人
①
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

②
、管理关系

③
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

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否则按否决其投标处理。

3.4 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

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

名单的投标人，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3.5 投标人在投标登记前须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投标人企业

信息登记详情参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http://www.gzggzy.cn）服务指南栏目，未办

理企业信息登记的投标申请将不予受理。

注：①单位负责人是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

②控股是指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50%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50%以上

的，以及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

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③管理关系是指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他单位之间存在的

管理与被管理关系。

4.招标文件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3年 8 月 15 日至 2023年 8 月 21 日（法定公

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9:00时至16:30时（北京时间，下同），按下述要求进行

投标登记：

4.1 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选择本项目进行线上投标登记。

4.2 将《招标文件发放登记表》（格式见附件 3）填妥并加盖公章的扫描件发至招标

代理电子邮箱（以到达电子邮箱时间为准）。

4.3 扫描附件 4 中的二维码进行招标文件费用的支付（请备注项目名称简称+投标人

简称， 并将支付凭证截图（截图需反映支付时间）发至招标代理电子邮箱），时间以费

用到账时间为准。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图纸每套售价1000元，售后不退。

注：投标人完成上面投标登记后及时联系招标代理机构进行确认。同时满足上述要求，

方视为投标登记成功，招标代理将以邮件回复并及时将纸质招标文件邮寄给投标人。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 招标人不组织进行现场踏勘和投标预备会。

5.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3年 9 月 6 日09 时 30

分，



投标人应于 2023 年 9 月 6 日 09 时 00 分至 09 时 30 分将投标文件递交至广州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333 号），具体地点可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查询。

5.3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

将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体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州国企阳光采购信息发布平台网站上

发布，如媒体发布公告的详细内容不一致，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上发布为准。

在规定的投标登记期间，如投标登记的投标人不足3家时，招标人有权选择以下任一

方式：（1）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公告延长投标登记时间，在延期投标登记

时间内，已投标登记投标人的资料仍有效并可自行补充资料，未投标登记的投标人可根据

公告的约定进行投标登记；（2）依法重新组织招标或不再招标。

2023年 8 月 15 日

附件1：资格审查条件附录1至附录5；

附件2：评标办法；

附件3：《招标文件发放登记表》；

附件4：支付二维码。

以上附件可以从发布公告的网站媒介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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